珠府函〔2022〕200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珠海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我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决定调整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现将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黄志豪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胡新天  副市长

成  员: 戴伟辉  市政协副主席、市财政局局长 

文  华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吴创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代理局长
刘***  香洲区区长

刘  军  金湾区区长

韩  云  斗门区区长

王小彬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高  磊  鹤洲新区筹备组常务副组长
张邦雄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赵庆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办主任

邹  桦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林  云  市委改革办副主任

陈建海  市委网信办主任

张继平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刘  宏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习恩民  市教育局局长

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王放达  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桂莲  市民政局局长

李小燕  市司法局局长

蒋道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田建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黄顺安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沈  岩  市商务局局长

闫卫民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徐超龙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石学斌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  波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王智斌  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李红平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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